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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

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突然，扩散之迅速，是众人始料未及的。尽管在我国严格的防控措施下，其蔓延势头得到了良好控制，但目前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属于突发性异常事件，不仅一般的当事人不能预见，医学专家也无法预见。

因此，“新冠肺炎疫情”是无法预见、不可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存在，且与新冠肺炎疫情相似的“非典”已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不可抗力事

件，故本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应属不可抗力。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的通知中第三条规定：

（一）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适用不可抗力的规定，根据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程度部分或者全部免

除责任。当事人对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损失扩大有可归责事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当

事人主张其尽到及时通知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二）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能够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切实加强调解工作，积极引导

当事人继续履行。当事人以合同履行困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其请求变更

合同履行期限、履行方式、价款数额等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支持。合同依法变更后，当事人仍然主张部分或者

全部免除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的通知中关于合同案件的审理第五条规定：“承

租房屋用于经营，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承租人资金周转困难或者营业收入明显减少，出租人以承租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为

由请求解除租赁合同，由承租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可见最高院对于实践中适用不可抗力规则的态度，是要求依法准确适用，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强调既要依法适用，又要避免规则滥用，积极

鼓励交易，最大限度减少对正常经济秩序的冲击。

换言之，司法实践中更偏向于支持变更合同的请求，仅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允许解除合同。例如由于一定的季节性需求，继续履行关于



办展览、庙会预定场地等租赁合同，合同目的就不能实现，这种情况则应当允许解除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结合前文规定可知，以不可抗力为由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并非必然导致合同免责解除，而是应当主要根据房屋租赁用途来确定房屋租

赁合同目的是否确实无法实现，同时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期限、合同履行内容、疫情影响程度及因果关系等相关要素，于个案中具体分析。

例如：生产经营的商业性用房，承租人的合同目的是对租赁房屋的使用和收益，此时需要考虑的是停产停业的时间、营业收入的减少程度

等。而自住型用途的租赁用房，承租人的合同目的则是取得对租赁房屋的使用权和居住权，对于非疫情高发区外，一般并不会造成合同履行

的重大障碍。

可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固然会对各类租赁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还需承租方对于该影响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加以证

明，若疫情仅仅只对合同目的的实现构成短暂性的阻碍，则不能依据不可抗力要求解除合同。只有在完全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才能导致合

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从而满足解除合同的法定要件。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

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同时，依照《民法总则》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当违约情形发生时，守约方亦负有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应当

采取相关必要措施，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

当疫情切实影响到承租人合同目的的实现时，建议当事人首先寻求私力救济，减少纠纷产生，避免造成额外损失。同出租人进行协商，告知



其合同受疫情影响的相关情况（例如：对自身经营的影响或因疫情管制无法居住租赁房屋的期限等），由双方协商处理房屋租赁合同，尝试

订立补充协议。若协商不成，无法达成一致，建议承租人仍先行履行租金缴纳义务，避免己方因租金缴纳不及时而承担不必要的违约责任，

而后再通过诉讼进行救济。

合同订立、履行过程中难免会有纠纷产生，故为了防范可能存在的诉讼风险，建议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意识地收集、留存证据

（例如，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通知以及造成合同履行障碍的证据；承租人因疫情防控被隔离、入院治疗的证据；承租人因疫情防控导致停

产、停业以及经营收入骤减的相关证据以及合同双方的相关往来函件、邮件、聊天记录等，必要时还可采用公证的方式将双方的往来沟通记

录予以固定）。

因疫情对房屋租赁合同履行的实际影响存在差异以及各地政策的不同，故在处理具体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时，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及证据材料

灵活处理，合同当事人在提起诉讼时，亦应谨慎选择请求权基础，建议咨询专业律师团队，充分考虑疫情合同目的、履行期限、疫情对继续

履行合同的影响程度，合理地确定相应的救济措施，防止请求权基础选择不当而承担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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